
证券代码:000780� � � �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2010-036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0

月

3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关于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10

月

13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

平庄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

,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金国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0

年新增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

关联董事孙金国先生、张志先生、赵连陟先生、刘欣生先生进行了回避

,

非关联董事

邵良杉先生、郭晓川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表

决结果

:

以上议案通过。 本公司分别与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

蚌埠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煤炭买卖合同》、《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

,

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

为

22

万吨

,

合同金额

7172

万元。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与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签署的《煤炭买卖

合同》

,

交易公平合理

,

比公司与其他合同煤用户签订的

2010

年买卖合同煤炭价格高

,

煤炭销

售价格也高于非关联方煤炭售价格。 本次与各企业签订的电煤销售合同

,

建立了煤电长期稳

定关系

,

实现互利共赢

,

符合公司煤炭销售策略。 此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

,

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会议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此关联交易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0780� � � � � �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2010-037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0

月

3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关于召

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10

月

13

日

,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

平庄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名

,

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志坚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0

年新增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表决结果

:

此议案通过。本公司分别与国电

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煤炭买卖合

同》、《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

,

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为

22

万吨

,

合同金额

7172

万元。

此关联交易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0780� � � � � �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2010-038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新增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近日

,

本公司分别与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

有限公司签署了《煤炭买卖合同》、《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

,

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为

22

万

吨

,

合同金额

7172

万元

,

本公告所有的销售价格及金额均为含税价格。

2

、本公司与上述三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

3

、

2010

年

10

月

13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

议

,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

,

关联董事孙金国先生、张志先生、赵连陟先生、刘欣生先生进行了回

避

,

非关联董事邵良杉先生、郭晓川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表决结果

:

以上议案通过。

4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

与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签署的《煤炭买

卖合同》

,

交易公平合理

,

比公司与其他合同煤用户签订的

2010

年买卖合同煤炭价格高

,

煤炭

销售价格也高于非关联方煤炭售价格。 本次与各企业签订的电煤销售合同

,

建立了煤电长期

稳定关系

,

实现互利共赢

,

符合公司煤炭销售策略。 此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

,

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会议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上述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

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6

、本次交易属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

:

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

:

赵平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伍亿零肆佰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无

;

一般经营项目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规划装机总容量

1800MW,

其中一期工程建设

2X300MW

热电联

产机组。公司由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山东丰汇投资有限公司和蓬莱市兴源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三家股东分别按

85%

、

10%

、

5%

的比例共同出资建设。

(2)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

:

铜陵市长江东路

2

号

(

工行十楼

)

法定代表人

:

孙一峰

注册资本

:

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18

日。项目规划分两期建设

4

台

60

万千瓦

级机组

,

并预留了扩建

4

台

100

万千瓦级机组的余地。 一期工程已经建设并进入商业运营。

公司目前股东及出资比例为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51%;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5%;

淮南矿

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23%;

铜陵市建设投资公司

1%

。

(3)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

:

蚌埠市涂山路

1757

号投资大厦

法定代表人

:

顾群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注册资本

:

捌亿陆仟肆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

:

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5

年

12

月

16

日

,

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安徽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2009

年度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进行

了股权结构调整

,

目前该公司股权结构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股

50%,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30%,

淮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0%

。目前公司两台

600MW

机组全部投产

发电。

2

、关联关系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本公司与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在签署煤炭合同后

,

又根据实际情况签署了《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

,

双方约定煤炭销售执

行一票制结算

,

平仓价格

326

元

/

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项关联交易执行双方协商定价原则

,

参照重点电煤用户统一指导价确定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近日分别与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

限公司与本公司签署了《煤炭买卖合同》和《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

,

对交易合同量、价格和

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具体数量和价格如下

:

单 位

销售总量

（

万吨

）

占

２００９

年

煤炭总销量

的比例

平均价格

（

元

／

吨

）

总交易

金额

（

万元

）

备注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５ ０．５０％ ３２６．００ １６３０

见下注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７ ０．７０％ ３２６．００ ２２８２

见下注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１．００％ ３２６．５０ ３２６０

见下注

合 计

２２ ２．２％ ７１７２

注

:

本次交易价格为以港口平仓价格一票制结算

,

本公司支付铁路运费及港口费

(

此部分

费用约为

114

元

/

吨

)

。 因本次交易各矿发运量及运距不同

,

铁路运费不同

,

尚无法准确计算总

交易金额占本公司

2009

年煤炭销售总收入的比例。

其他约定

:

1

、购销价格

:

采用一票制结算

,

平仓价格执行

326

元

/

吨

(

本公司支付铁路运费及港口费约

为

114

元

/

吨

)

。

2

、验收方式

:

数量以港口出库汽车衡检斤数量为准。

3

、煤炭质量要求、结算方式、违约责任如下

:

(1)

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

:

供方检斤化验

,

需方验收

,

出现问题及时查找原因并协商

处理。

(2)

结算方式

:

结算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

买方付息

)

或现金结算

,

结算期为一个月。

(3)

违约责任

:

供需双方严格执行合同

,

由于任何一方原因而影响供煤合同的执行

,

由责任

方负责

(

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

。 其余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

4

、未尽事宜双方另议。

5

、本协议自

2010

年

8

月

25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有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建立以长期稳定的电厂和直供户为主体

,

以规模经营的地销和市场煤用户为辅助

,

以

零散用户为补充的大营销格局

,

保证公司未来煤炭的销售量及开拓煤炭销售市场

,

在本公司

电煤销售比例降低的情况下

,

公司新开发了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

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等电煤用户

,

将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组织煤炭生产并保证销售市

场稳定。 上述关联交易执行双方协商定价原则

,

依照历年来重点电煤用户统一指导价确定价

格

,

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七、

2010

年与上述关联人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

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人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下属企

业

)

累计已发生的煤炭销售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8819.47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与国电蓬

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

,

交易公平合理

,

比公司与其他合同煤用户签订的

2010

年买卖合同煤炭价格高

,

煤炭销售价格

也高于非关联方煤炭售价格。本次与各企业签订的电煤销售合同

,

建立了煤电长期稳定关系

,

实现互利共赢

,

符合公司煤炭销售策略。此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

符合平庄能源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会议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

、公司与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签署

的《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063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德发展 公告编号:2010-054号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亏损

１３０

万元 亏损约

１８５

万元

－１

，

１４７

，

１８３．９５

元

－３

，

３２７

，

０７３．３５

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７

元

－０．０３

元

－０．０１６

元

－０．０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下属子公司金德酒店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其经营状况没有明显好转。下属子公司浙

江金德阀门有限公司受国家调控房价的影响，鉴于产品定位较高，销售情况亦一直不佳。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具体数据以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简称： 西部矿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６８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

Ｐ．Ｏ．Ｂｏｘ ３３２１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通讯地址：

Ｆｌａｔ Ｄ

，

３１／Ｆ

，

Ｔｏｗｅｒ ２

，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

５５ Ｔａｎｎｅｒ ｒｏａｄ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５１７９

弄

５

号

１０３

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兴国路

７８

号兴国宾馆

３

号楼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西部矿业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指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上海联创 指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与上海联创

西部矿业

／

上市公司 指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介绍

（一）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Ｐ．Ｏ．Ｂｏｘ ３３２１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法定代表人： 翁德新

注册资本： 美元

１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Ｉ．Ｂ．Ｃ． Ｎｏ．

：

５８３４２８

企业类型： 境外法人

经营范围： 具高潜力或高增长公司的投资；与投资活动有关的各种咨询和顾问服务

通讯地址：

Ｆｌａｔ Ｄ

，

３１／Ｆ

，

Ｔｏｗｅｒ ２

，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

５５ Ｔａｎｎｅｒ ｒｏａｄ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翁德新 董事 中国香港 男 中国香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

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

二、上海联创介绍

（一）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５１７９

弄

５

号

１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 叶峻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７

，

８７２．７９０９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４０００６３１８０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高科技公司的投资，高增长和

／

或具高潜力公司的投资；公司的兼并收购

（仅限于涉及投资组合公司的活动）；对投资的管理和监督、与投资活动有关的各种咨询和顾

问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税务登记号：

３１０１１５６３１６０４３７ｘ

通讯地址： 上海市兴国路

７８

号兴国宾馆

３

号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叶峻 董事长 中国 男 中国 否

严义埙 董事 中国 男 中国 否

Ｗａｌｔｅｒ Ｋｗａｕｋ

董事 加拿大 男 中国香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海联创持有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２３６２．ＳＺ

）

２

，

００１．２８

万

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６９％

，非该公司控股股东。

除此以外，上海联创无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

份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和上海联创均将其持有西部矿业的股份委托给上海联创管理， 由其全权行使

该两家股东对西部矿业的决策权，据此，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和上海联创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二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转让所持股份的目的是收回投资和筹集资金进行其它项目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 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持有西部矿业

１３４

，

６１０

，

０００

股， 占西部矿业已发行股份的

５．６４８８％

，上海联创持有西部矿业

５７

，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占西部矿业已发行股份的

２．４２０９％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仍持有西部矿业

２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占西部矿业已发行

股份的

０．９７６９％

， 上海联创仍持有西部矿业

４９

，

６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西部矿业已发行股份的

２．０８２７％

，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和上海联创合计持有西部矿业

７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占西部矿业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

３．０５９６％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卖出西部矿业共计

１１１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已发行股份的

４．６７１９％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上海联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卖出西部矿业共计

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其已发行股份的

０．３３８２％

。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和上海联创合计减持西部矿业

１１９

，

３９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０１０１％

。 自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报告签署之日未再减持公司股票。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卖出股份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卖出西部矿业流通股份

２３

，

５７８

，

８２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卖出西部矿业流通股份

１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卖出西部矿业流通股份

１４

，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卖出西部矿业流通股份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上海联创

卖出西部矿业流通股份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交易价格区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西部矿业流通股份在上述日期中的价格区间为

９．４７

元至

１６．４９

元。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一、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二、上海联创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西部矿业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联系人： 胡寒冬

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五四大街

５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９７１－６１０８１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９７１－６１２２９２６

附表

基本情况

：

上市公司名称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青海省西宁市

股票简称 西部矿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Ｆｌａｔ Ｄ

，

３１ ／ Ｆ

，

Ｔｏｗｅｒ

２

，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

５５

Ｔａｎｎｅｒ ｒｏａｄ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上海市兴国路

７８

号

兴国宾馆

３

号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性行

动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其他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９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８．０６９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１９

，

３９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５．０１０１％

持股数量

：

７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３．０５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证券代码：601168����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0-022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起人股东

减持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公司接到股东———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和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创”）递交减持公司股票的通

知，具体内容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减持公司股票

１１１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所减持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６７１９％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海联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

持公司股票

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所减持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８２％

。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公司股东，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和上海联创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和上海联创合计减持公司股票

１１９

，

３９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０１０１％

。 本次减持后，

Ｎｅｗｍａｒｇｉｎ

和上海联创仍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７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３．０５９６％

。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 � �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0-25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９８５０４

———

１００２６３

万元

３５１８

万元 增长

２７００％－２７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７３

———

０．１７６

元

０．００６

元

———

二、

７－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１７４８５

———

１９２４４

万元

７１６０８

万元 下降

７３．１３％－７５．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３１

———

０．０３４

元

０．１２６

元

———

三、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四、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

１－９

月受金融危机影响，钢材市场需求低迷，价格大幅下滑；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钢材市场

回暖，产品价格虽有波动，但比上年同期有所上涨，同时公司通过调整品种结构，内部挖潜增

效，产品盈利水平上升。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钢材价格下降，主要原料价格维持高位，三季度比上年

同期业绩下降。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3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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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6� � � �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0-020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10

：

00

分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33

号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一楼报告厅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67296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41.83 ％

。公司

4

名董事、

1

名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宜兴硅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实施

"

中小

批量

HDI

板、刚挠板及高层板建设项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7296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亚平、邹熹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关于深圳

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

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0-042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7

年

9

月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东北证券

"

）签订了《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聘请东北证券担任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的保荐机构。 根据相关规定，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0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公开

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方案》（以下简称

"

本次增发

"

），并经

201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

的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签订了《联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

A

股）股票之保

荐协议》，聘请其担任公司本次增发的保荐机构。 华融证券指定宋德清先生、司颖女士担任公

司本次增发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本次增发的尽职推荐工作及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后的持续

督导工作。

鉴于此，

201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与东北证券签署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联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保荐终止协议书》。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东北证券对公司

2008

年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的持续督导义务解除；根据公司与华融证券签订的保荐协议，华融

证券对公司的保荐期间及持续督导期自公司本次增发的申请材料上报至中国证监会时起至

公司本次增发完成发行并上市之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同时承担东北证券对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的剩余持续督导义务。 华融证券指定宋德清先生、司颖女士承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剩

余持续督导期内的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新大洲 A� � � � � 公告编号：临 2010-013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0

月海南突遇

60

年不遇的强降雨并导致洪水灾害， 海南全境

16

个市县、约

273.88

万人受灾，转移受灾群众

41.71

万人，直接损失达

91.4

亿元（数据引自《海南日报》

2010

年

10

月

12

日报道）。 作为注册地在海南省的上市公司，此次洪灾发生期间本公司陆

续接到许多投资者就本公司是否遭到相关损失的询问。

在此，本公司首先感谢广大投资者对本公司的长期关心和爱护。其次，本公司经认真核

查确认未在本次海南洪灾中遭受经济损失。

为了不引起投资者不必要的误解，本公司特出具此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本次海南洪灾的后续影响，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 � � � �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0-022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

2010

年

1-9

月份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披露的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2010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

100-13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130-150%

。

4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口 是

√

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24,333.99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8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公司所属行业市场逐步回暖，公司

2010

年

1-9

月份，产

品订单及销售情况超过预期，营业利润持续增长。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有关

2010

年

1-9

月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0-027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水灾对公司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从

2010

年

9

月

30

日起到

10

月

9

日，海南岛遭遇连天暴雨，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海南大

范围发生水灾。经核查，本次水灾未造成公司人员伤亡，也未对公司资产和在建项目造成影

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0-024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0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0

日，海南省遭遇连续强降雨，公司多家下属单位受到不同程

度的损失。 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是公司各生猪养殖基地、海口景山学校和海南青牧原实业有

限公司等。

公司在全省有二十余个猪场受灾，死亡猪逾

2200

头，栏舍倒塌约

1640

平方，青饲地损失

约

50

亩，饲料损失约

160

吨。 猪场办公区和职工宿舍区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海口景山学校所处地势较低，积水严重，学校食堂、宿舍、教学楼和绿化均遭受较大程度的

损失。

海南青牧原实业有限公司江东厂区、三公里厂区积水严重，仓库、厂房进水，两厂区均遭受

不同程度的损失。

经初步测算，此次强降雨给公司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共计约

1000

万元。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690� � � � � � � � � 证券简称：青岛海尔 公告编号：临 2010-033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2010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披露

数增长

60%

以上；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披露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66

亿元

2

、每股收益：

0.722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长原因如下：

1

、受益于商业模式与企业运营模式转型提升竞争力以及家电市场需求增长，公司整体业

务规模保持较快增长；

2

、产品持续领先策略取得较好的市场效果，以意式三门冰箱、六门冰箱、法式对开门冰

箱、卡萨帝复式滚筒洗衣机、无氟变频空调等为代表的引领行业潮流的产品及相关中高端产

品销售占比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相应提升；

3

、

2010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办理完成持有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31.93%

股权的过户事

宜，海尔电器成为青岛海尔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业务规模相应增长。

四、其他相关情况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0562� � �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0-05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2,213

万元，净利润

14,385

万元，期末净资产

707,829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三日


